各区、县人民政府，黄山风景区管委会，黄山经济开发区管委会，黄山现代服务业产业园管委会，市政府各部门、各直属机构：
《黄山市促进服务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（修订）》已经市政府第六十八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 
     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         黄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厅
2017年9月8日　　　　
 
 
 
 
 
 
黄山市促进服务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
（修订）
 
第一条  为促进服务业发展，根据国务院、省政府有关规定，结合本市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第二条  本办法适用于本市市域内的服务业企业，与服务业相关的企业和项目。
第三条  市政府设立黄山市促进服务业发展专项资金。专项资金实行预算管理和总量控制，采用“借转补”、事后奖补、直接投资、投资补助等方式，支持服务业重点领域、重点区域、重大平台和重大项目建设。
第四条  对实际总投资（不包括土地价款、不包括以房地产为主的项目和项目中房地产部分）亿元以上的旅游休闲、文化创意、健康养老、金融服务、现代物流、教育培训、信息服务、电子商务、科技研发等项目，当年实际完成投资5000万元以上的，按实际完成投资额相应给予100万元－500万元资金支持。
对总投资5亿元以上且对全市服务业转型升级具有引领作用的项目，采取“一事一议”方式给予支持。
第五条  对本市政府性服务业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项目，可采用直接投资方式，也可采用投资补助方式，由市发展改革、财政部门会同有关部门提出建议意见报市政府审定。
第六条  每年安排徽州古建筑保护利用专项资金，用于徽州古建筑的系统保护和科学利用，由市文化委商市有关部门组织实施。
第七条  对新增限额以上服务业企业每户一次性奖励2万元。按照功效系数法对经营收入综合考核规模和增速（增速至少12%以上），每年评选十佳限额以上服务业企业，按每户10万元给予奖励，由市统计局组织实施。
第八条  以下事项实行事后奖补：
（一）首次进入年度全国百强的旅行社，一次性奖励50万元。已进入全国百强的旅行社，保持上年度排名的奖励5万元；位次每提升一位再奖励5万元，最高不超过20万元。
（二）新认定的国家5A级、4A级旅游景区（含多个景区联合申报），一次性分别奖励100万元、30万元。新认定的国家级旅游度假区一次性奖励50万元。
（三）新荣获中国饭店金星奖的饭店，一次性奖励20万元。新认定的国家白金五钻级、五钻级、四钻级的酒家酒店，一次性分别奖励15万元、10万元、5万元。
（四）新荣获国家级旅游商品大赛金、银、铜奖的企业，一次性分别奖励15万元、10万元、5万元。
（五）新建的独立电子商务交易平台、第三方电子商务交易平台，平台建设设备和软件实际投资额超过200万元的，按实际投资额的10%给予一次性奖励，最高不超过100万元。年在线销售产品收入超3000万元的电子商务企业，一次性奖励50万元。
（六）全年演出超过200场的大型室内演出项目，超过150场的大型室外演出项目，超过场次每场补贴2000元。
（七）企业文化创意产品年销售收入首次达到200万元的奖励10万元，首次达到500万元的奖励20万元。
（八）新晋升为国家3A、4A、5A级的物流企业，一次性分别奖励10万元、50万元、100万元。
第九条  新认定的省级服务业集聚示范园区、省级示范物流园区一次性奖励50万元。新认定的省级服务业集聚区一次性奖励20万元。新认定的全国知名品牌创建示范区、国家级特色商业街区，一次性分别奖励10万元。
第十条  新认定的全国研？？？旅游示范基地、国家级文化产业示范基地（园区）、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习基地一次性分别奖励20万元；新认定的省级研学旅行基地、省级文化产业示范基地（园区）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习基地一次性分别奖励10万元。
第十一条  新认定的中国驰名商标、中华老字号一次性奖励30万元。新认定的安徽著名商标、安徽老字号、安徽名牌产品，一次性奖励5万元。
第十二条  新获得中国质量奖正奖及提名奖，一次性分别奖励30万元、20万元。获得省政府质量奖正奖及提名奖，一次性分别奖励25万元、10万元。新主持完成国际、国家、行业和地方服务业标准的第一起草单位，一次性分别奖励40万元、30万元、20万元、10万元。纳入国家级、省级服务业标准化试点项目的单位，一次性分别予以10万元、5万元的补助；通过国家级、省级服务业标准化试点验收，获得标准化示范单位称号的，一次性分别奖励10万元、5万元。新增的国家级、省级“守合同重信用”企业一次性分别奖励10万元、5万元。
第十三条  在我市举办的国际性或全国性展会、大型节庆活动、高层次论坛、千人以上会议，根据其具体规模和影响力，给予承办方一定奖励。
第十四条  以下事项安排专项资金：
（一）每年安排旅游营销专项资金，用于对外宣传促销、旅游产品开发、教育培训、促销奖励和宣传促销购置等，由市旅委具体组织实施。
（二）每年安排民航发展专项资金，用于境外航线培育、国内航线加密和新增航线航班，由市旅委、市航空办组织实施。对组织旅游包机、旅游专列和一次性组织游客超500人来我市的旅游企业给予一定奖励，由市旅委商市有关部门组织实施。
（三）每年安排体育产业专项扶持资金，用于拓展体育运动市场，支持黄山特色体育产业发展，由市体育局商市有关部门组织实施。
第十五条  同一事项只能享受本办法中的某一条款，且不重复享受其他财政政策。此前本市发布的有关政策与本办法不一致的，以本办法为准。对弄虚作假、骗取资金的，予以追回，在依法依规追究单位和个人相关责任的同时，将其违规信息推送至信用平台，纳入失信联合惩戒范畴。
第十六条  本办法由市发展改革部门会同市财政部门负责解释。
第十七条  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《黄山市促进服务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同时废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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